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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开大学教务处文件 
 

 

 

教通字〔2019〕50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教务处关于转发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 

《关于评选“智慧教学试点项目”和 

“智慧教学之星”荣誉称号通知》的通知 

各学院、教学部： 

日前，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发布《关于评选“智慧教学

试点项目”和“智慧教学之星”荣誉称号的通知》，请各单位积

极组织申报。本次评选不限名额，汇总后均统一报送教育部在线

教育研究中心。 

各单位请于 11月 22 日前将纸质版《智慧教学试点项目申报

表》《智慧教学之星申报表》（见附件）汇总，一式一份，交至

教务处教学管理科（津南综合业务西楼 202 室、八里台办公楼 211

室），word版发送至 jwcglk@nankai.edu.cn，文件标题“智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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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试点项目申报（学院/教学部+姓名）”，“智慧教学之星（学

院/教学部+姓名）”。 

联系人：李伟林 

电  话：022-85358600 

 

附件：1.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《关于评选“智慧教学试

点项目”和“智慧教学之星”荣誉称号的通知》 

2.智慧教学试点项目申报表 

3.智慧教学之星申报表 

 

教务处       

2019 年 11 月 12日 

 

 


